
金融消費爭議處理制度─
金保法與投保法

文．圖／蔡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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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雷曼集團破產所引發全球金融海嘯中，我國金融消費者欠

缺有效救濟管道，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

「金保法」）於焉而生，處理金融消費者與金

融服務業在財力、資訊及專業面實質不對等，

並於訴訟途徑外，提供金融消費者一具金融專

業且能公平合理、迅速有效處理相關爭議之機

制。金保法及其相關法規命令於民國100年12
月30日施行，原金融消費民事爭議乃依所涉金
融服務業之類別，分別由銀行公會之金融消費

爭議案件評議委員會，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之保

險申訴調處委員會，及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專責機構－證券

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

心」）處理之，於金保法施行後，前二者已

停止運作，僅有投保中心繼續與金保法的專

責機構－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

心」），職掌金融消費民事爭議之處理。

茲將金保法之主要內容，及其與投保法間

之適用關係，摘述如下：

金保法適用範疇
金保法所指金融消費者為一般消費者，排

除專業投資機構及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自

然人或法人。其所得請求的金融服務業包括銀行

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電子票證業等；

但不包括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期貨交易所等事業，如與此等

事業發生爭議，可依投保法的規定尋求救濟。

金保法規定之金融消費爭議係指雙方因商品或

服務所生之民事爭議，得申請評議；如為債務協商、

投資表現、定價政策範圍，或信用評等等業經主管

機關認定非屬金融消費爭議之情形，則不得請求。

金融服務業事前義務之課予
金保法課予金融服務業事前義務，以避免或減

少金融消費爭議之發生，且明定業者與消費者預先

約定限制或免除此等責任者，此等約定為無效，以

確保消費者之權益。如業者違反此等事前義務致生

爭議，消費者得明確據此事前義務之違反，尋求事

後救濟。金保法之事前義務，除原本即課予金融服

務業的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外，另明訂：

（一）	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

金融服務業刊登、播放廣告及進行業務招攬或

營業促銷活動時，如有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

致他人誤信之情事；或廣告之內容及進行招攬或促

銷活動時對消費者所提示之資料或說明有不真實或

誇大者，金融消費者得據此主張損害賠償。

（二）	商品與客戶適合度考量

業者與消費者訂立契約前，如未充分瞭解消費

者之基本資料，諸如身分、財務背景、所得與資金

來源、風險偏好、過往投資經驗及簽訂契約目的與

需求等；抑或，未確實評估其投資能力，諸如資金

操作狀況、專業能力、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

風險承受度等，而無法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消費者

之適合度者，消費者得據此主張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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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契約內容及風險揭露義務

業者如未向消費者充分說明該商品、服務及

契約之重要內容；未充分揭露其風險；未以金融

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方式為之；或有關權益如交

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消費者得據此主

張損害賠償。

違反事前義務之無過失責
任及舉證責任倒置
金保法施行前，此等民事爭議往往因消費者

無法舉證業者違反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敗

訴。又因判決結果多取決於消費者之舉證成功與

否，導致法院對於類似事實有不一致的認定。舉

例而言，有關金融消費者於說明書上簽名用印，

有法院認為業者已盡告知義務；然而也有法院認

為簽名不能代表被上訴人已善盡風險告知之責。

金融服務業違反前開商品與客戶適合度考

量，或契約內容及風險揭露之義務者，金保法課

予其相當於無過失之責任，並將因果關係之舉證

責任轉換由業者負擔。亦即，如果業者不能證明

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商品或服務對消費

者的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

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造成，即應對消費者

因此所受損害，負起賠償責任。此項規定可在一

定程度解決過去消費者舉證困難及法院判決不一

致之情形。

評議中心事後爭議處理
儘管於金融服務業違反某些事前注意義務

時，金保法課予其相當於無過失責任，並於訴訟

上將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轉由業者承擔，惟訴訟

程序曠日廢時且成本過高，所以金保法另設專責

的評議中心，不分金融服務業之業別，提供訴訟

外之紛爭處理途徑。

金融消費評議採申訴先行程序，消費者需先

向業者提出申訴，於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

業者逾30日期限不處理時，消費者即可於收到處

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60日內，向評議中心申

請評議。評議中心受理後通常將試行調處，如當

事人有一方不同意或經調處不成立時，評議中心

才開始評議。評議經當事人雙方接受而成立，惟

金保法透過事前書面同意之方式，使業者必須接

受100萬元給付額度內之評議決定，或超過100萬

元給付額度之評議決定，而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

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100萬元額度者。惟需注意，

如請求之對象係外國之金融機構時，則無法適用

此項規定。

金保法規定僅消費者一方得於評議成立之日

起90日之不變期間內，申請將評議書送法院核

可，業者不得為此項申請。評議書經法院核可

者，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雙方就該事件

均不得再起訴或依金保法申訴、申請評議。

申請評議時無須繳納任何費用，僅於調處成

立時，每一案件向業者收取服務費2千元。或於評

議成立時，評議決定業者應給付之金額或財產價

51臺大校友雙月刊／2014年5月號

金保法與投保法協助一般民眾處理金融消費爭議，讓小民你我面對金
融業巨人，不再膽怯。繪圖／康宗仰



法律與生活

值為新臺幣10萬元以下或非以金錢給付者，每一

案件5千元；超過10萬元者，每一案件1萬元。

金保法與投保法之適用關係
投保法為另一個金融消費爭議之專責法律，

職司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或期貨交易所

生民事爭議，金保法所規範者則為廣泛的金融服

務業，包括銀行業、證券期貨業及保險業等，二

法各有其保護措施及救濟管道，提供消費者不同

的救濟程序。

儘管投保法未課予金融服務業事前注意義

務，惟其著重於程序面上提供救濟管道，其中有

多項保護措施是金保法所沒有的，如要求證券期

貨機構定期提撥一定金額組成保護基金，於證券

商或期貨商財務困難而違約時，用以償付投資人

之損失；投保中心得為公司對董事或監察人提起

訴訟，得為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及就新台幣100

萬元以下之爭議簡化調處程序等。

在投保中心成立調處後，不論當事人有無申

請，投保中心皆應將調處書送請管轄法院審核。

經法院核定之調處，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等效

力。申請人於申請投保中心調處時，應繳納工本

費每人每件新台幣1千元。惟相對人拒絕調處或調

處不成立者，工本費應予以退還。

金保法明定金融服務業之事前義務，就某些

事前義務之違反，倒置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於

一定程度可解決過去消費者舉證困難及法院見解

分歧之情形；且於金保法施行後，不區分金融服

務業之業別，均可透過評議中心，尋求迅速且較

低成本之訴訟外處理。金保法一方面課予業者事

前義務，一方面賦予消費者較有效的事後救濟途

徑，一定程度弭平了二者間財力、資訊及專業不

對等之情形。 （本專欄策畫／法律學系葛克昌

教授）

蔡朝安小檔案

學歷：臺灣大學會計學研究所 EMBA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碩士

 臺灣大學法學士

 中華民國律師、美國紐約州律師 
 中華民國專利師 
現職：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法律顧問 
 普華智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臺北律師公會稅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稅務稅制委員會顧問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財務暨會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調解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經歷：臺北律師公會理事 
 臺北律師公會監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智慧財產管理制度評鑑委員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法律服務部協理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專長：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投資法令

 租稅法及智慧財產權法

 勞動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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